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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08

记者 赵云

销售30双鞋子，每双单价36元，营业额为
780元。按照泽国这家服装店所述，利润不到90
元。但因为售假，服装店赔了1万元。

真是得不偿失！作为服装店，对鞋类品牌
有注意义务，对“傍名牌”的“山寨”有审查
义务。售假被发现后，一句“并不知情”并不
能让其免责。很多时候，商家为了盈利会知假

售假。
一个知名品牌的诞生，需要投入很多，品

牌本身就具有较好的价值。“傍名牌”的行
为，就是一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必须严厉
打击。

售假被发现的情况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被
有关部门查处，另一种是被品牌权利人发现。

“山寨”“傍名牌”屡禁不止，说明很多售假者
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不会被发现。

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
必须要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
大执法力度，严加监管，对造假售假现象采取
零容忍态度。另一方面，企业作为社会打假的
主体，打假既是权利，又是社会责任。

可喜的是，企业维权主体变多了。越来越
多的企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广大
网友和消费者遇到假货时，更要第一时间发
声，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曝光网店的不良

行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压缩“傍名牌”
的生存空间，形成“傍名牌”不如“创名牌”
的社会共识。

“傍名牌”只能把自己从“捷径”中推向
“绝路”，“创名牌”才能成功开辟属于自己的一
片市场，成为市场的“领跑者”。创新是企业的
灵魂，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为“把
创意推向市场”。企业只有加大自主创新，才能
迎来健康长足的发展。

苦心“傍名牌”不如一心“创名牌”

多措并举
构筑“司法防火墙”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
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近年来，
市人民法院持续加大力度，多措并举，依法严格
保护知识产权，严厉制裁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破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难点、痛点。

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属制售源头以及具
有示范性效应的侵权案件，法院通过核准临时禁
令十余件等方式，依法惩处严重侵权行为。

今年上半年，市人民法院协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搭建知识产权纠纷线上化解平台，打造 6个
知识产权纠纷巡回调解室，至 9月底共移送调解
129件，民事调撤率达 72.78%。法院还编写《民
法典背景下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手册》，为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构筑“司法防火墙”。在浙江中马园
林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
联系点，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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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 5日，市区锦屏路一家
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

这名顾客先对该超市招牌、货柜
进行拍摄，然后购买了一个哈密瓜。
这个哈密瓜外观标有“晓蜜”字样。
超市出具的购物小票上，显示顾客所
购商品为“晓蜜”哈密瓜。

7月 15日，海南一家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对这家超市提起诉讼。该公司
是“晓蜜”哈密瓜品牌商标的持有
人，认为这家超市侵害了其注册商标
专用权。

上述顾客是该公司委托的代理
人，购买过程由公证人员陪同，各项
证据被公证。

该公司称，超市未经许可，在其
经营店铺内销售的哈密瓜，使用了与

该公司商标近似的商标，致使消费者
误以为是该公司产品，以谋取不正当
利益。该公司的诉请为，超市停止侵
权行为，赔偿各项损失共6万元。

超市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
涉诉侵权商品并转售，存在过错。对
于涉诉侵权商品的合法来源，超市未
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规
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
标或者使用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
淆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超市销售涉诉
侵权商品的行为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侵犯，应承担停止侵权、赔

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最后，法院判处
超市停止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并赔
偿给原告经济损失1.2万元。

除了这家超市，市区九龙大道的
一家超市也被这家公司提起诉讼。两
家超市的情况差不多。

超市答辩称，其对涉诉商标情况
不清楚；涉诉商品为新鲜水果，在批
发市场已包装完毕，批发商以“晓蜜
瓜”的名义销售。其向批发商购买并
取得票据，再在店铺内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规
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
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超市的涉诉侵

权商品具有合法来源，但该公司为本案
支出的，包括调查取证、聘请律师在内
的合理费用，仍应由被告超市承担。法
院酌情确定合理费用为5000元。

一审判决后，该公司提起上诉。
之后，经过调解，双方和解。

今年 1-9月，市人民法院受理的
商标权侵权纠纷案件 87 件，办结 73
件，收案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山寨产品”“傍名牌”的现象依然存
在，涉诉商品包括鞋、服饰、水泵、
水果、饮料以及餐巾纸等。

市人民法院民三庭 （知识产权
庭）庭长王晓波称，商标权侵权纠纷
案件的背后是维权主体的增加，以前
的维权主体以知名大品牌为主，现在
一些小品牌也进入了维权队伍。

哈密瓜“傍名牌”，两家超市赔钱

夏女士在泽国开了一间服装店，
并在阿里巴巴上开了同名的网店。

去年 5月 9日，有顾客在网上下
单买了两双儿童袜子鞋，鞋子每双26
元。这名顾客是香港某公司的代理
人，其网购过程由公证人员监督。2
天后，鞋子寄到，在公证人员的监督
下，代理人拆封该包裹，并进行了拍
照、封存。

这家公司是“小黄鸭”品牌商标
持有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认
为袜子鞋上有“小黄鸭”的头像。

去年 12 月，这家公司通过阿里
巴巴聊天软件，向夏女士的服装店发
送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
失。

今年6月10日，这家公司向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服装店停
止侵权行为，并赔偿6万元。

服装店辩称，其未侵害这家公司
的注册商标，且涉讼童鞋产品在半年
前已下架；此外，网店款式多，涉讼
产品仅一款两色，占商品比例低，且
销量为 30 双左右，刨除商品成本，

利润不到90元，这家公司索赔6万元
无事实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未经许
可，销售的涉讼产品与原告注册商标
的核定使用商品系同类商品，且鸭子
饰物被突出使用在鞋面部位，容易使
消费者混淆产品的来源或者误认为两
者之间具有特定联系，被告销售涉诉
产品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最后，法院判处服装店赔偿 1万
元给这家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服装店辩称其系

零售商，对原告商标并不了解，且涉
讼童鞋内标有生产商信息的合格证，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被告
从事鞋类销售多年，且网店开设的阿
里巴巴平台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
理应对鞋类品牌负有相当的注意义
务。

据了解，很多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件的被告为网店。法官提醒，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网店销售时应注意货物
渠道来源，提高对商标等的敏感意
识，尽到审查义务。

多家网店成为被告，需尽审查义务

“刑事”严保护，审理13件

侵犯知识产权，可构成刑事犯罪。我国刑法
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注册了商
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水泵。

2018年11月，福建某公司外贸业务员钟某接
到伊拉克客户的水泵订单，该客户以国外公司名
义出具授权书，授权该公司生产印有与新界泵业
注册商标相同的水泵，货值折合人民币 159 万
元。后未经境内注册商标所有人新界泵业同意，
福建某公司即安排该笔订单生产并报关出口。

在伊拉克当地已经公告并能够查询到的商标
中，未发现与涉案标识相同的商标。

法院审理后认定，福建某公司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权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钟某作为该公司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了上述行为，其行
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情节特别严重。

最后，法院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
福建某公司罚金90万元，钟某有期徒刑2年，并
处罚金10万元。

“我们落实刑事‘严保护’政策。”市人民
法院民三庭副庭长叶华杰称，法院以联席会议为
桥梁，加强与市公安局、检察院的沟通协调，推
动形成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合力，从严惩处
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侵权假冒多
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中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

今年 1-9月，市人民法院审理涉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 13件，已经结案的有 12件，相关涉案人
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

记者手记 〉〉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李洁 林文欢

日前，市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情况。

今年1-9月，市人民法院
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86
件，办结166件，收结案居台
州前列。相比去年同期的受理
案件104件办结102件，有较
大增幅。审理涉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13件，目前已经结案的有
12件，相关涉案人员均被判处
有期徒刑（或缓刑）。

案件数量上升的同时，批
量维权案件也有增加，商标权
侵权纠纷案件增加幅度大，涉
网案件比例有所上升。

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掌”握

赵记说事儿

8月初，我市一家商贸公司被北京某公司提
起诉讼，案由是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为推广公司业务，商贸公司开了微信公众
号。公众号曾设有栏目“群团商城”“我要接
龙”“VIP影视”。

去年9月24日，北京某公司申请了可信时间
戳电子证据固化保全。进入公众号，点击“VIP
影视”显示“VIP影院、影卡充值”选项，点击

“VIP影院”选项进入一个名为“FURIOUS7”的
影视网站，通过搜索并播放某部电影。

该部电影为网络大电影，北京某公司独占性
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独立维权。北京某公
司认为，商贸公司非法提供该影视作品的在线播
放行为，极大地侵害了其对该影视作品享有的专
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给其造成了极大的经
济损失。

因此，北京某公司提出诉请，判令商贸公司
赔偿其 5万元。商贸公司未作答辩，也未向法院
提供证据材料。

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通过其运营
的涉案微信公众号提供涉案电影的在线播放服
务，使不特定的公众能够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
得作品，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涉案电影享有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

最后，法院判处商贸公司赔偿给北京某公司
4300元。

公众号提供电影在线播放？
当心侵权！


